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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规划城镇建设 Urban and Rural Studies

摘要：当前阶段由于国情、技术、管理、理念等方面的影

响，我国大部分区域仍旧采用粗放、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土地

开发，人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区域资源的开发达不到预期目

标。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现阶段土地资源的现实管理问题出发，

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实践对策进行系统探析，以期为新时期土地可

持续性开发的改革提出几点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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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存在总量丰富、类型多

样的开发特征。在经济产业不断创新发展的当今社会，以可持续

性、综合性原则为指导进行资源的系统、有效开发，不仅是满足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是统筹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

及社会效益的关键保障。尽管现阶段的土地资源在实践开发过程

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新时期传统的开发模式仍旧存在一些管

理漏洞，需要管理部门结合区域资源利用特征，采用合理的调控

手段平衡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

一、新经济时期土地资源整合开发面临的管理问题

（一）资源利用整体规划缺乏实践性

在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过程中，资源管理部门通常采

用宏观指导的原则，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使得区域土地利用

的整体情况不合理，产业联动的成效达不到预期。部分管理阶层

缺乏长效发展的眼光，对区域土地资源的信息资料了解不全面，

土地开发审核不严谨，忽视了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再加上在集

中分配与统筹规划方面缺乏相关经验，造成了规划方案的实践性

与系统性不强。此外不合理的规划配置，导致部分区域的土地资

源被过度开发、部分土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区域资源开发

出现不平衡的问题、对环境破环问题都没有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方

案，进一步阻碍了资源综合开发、持续利用的进程。

（二）土地开发与城乡规划目标之间的矛盾

土地资源的整合管理与城乡区域整体规划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联，对城市布局、乡镇产业发展等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阶

段由于粗放式管理理念的影响，部分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方案与

城乡规划往往存在矛盾，如忽视产业均衡发展使得人地矛盾凸显

等问题。经济发展迈入新的时期，原有的土地规划理念与技术与

资源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如果依照传统开发原则开展土地管

理实践工作，不仅会影响土地价值的开发效率，同对城乡长效性

规划发展目标的落实也有着阻碍作用。

（三）土地开发法律框架设计存在滞后性

新时期土地市场的发展与改革形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原

有的法律框架与新的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在法规实际运用、

履行的过程中对具体的管理存在争议，制约了法律、法规指导、

调控作用的发挥。顶层法律设计的滞后性使得制度的执行性、实

践性达不到既定目标，导致管理部门往往更注重短期效益，出现

选择性管理、执法的情况，涉及自身利益的部分执法效力更强，

部分管理区域处于空白状态。这种滞后性的管理特征导致土地市

场监管机制覆盖不全面、执行不具体，增强了开发的法律风险。

二、优化现代土地综合利用机制的有效路径

（一）打造兼具专业素养与现代理念的高素质管理队伍

土地规划的主体是管理者，在实际规划制定、审核、执行的

过程中，管理人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管理队伍的职业

水平与专业素养对资源的实际利用成效有着直接的影响。现代土

地资源综合开发理念涉及较多的专业领域，为保证土地开发、利

用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土地部门应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通过专业培训、经验交流、实践学习、专题研讨等形式提升管理

队伍的整体能力。同时在强化职业培养的基础上，还应鼓励管理

人员不断吸收先进的土地开发相关理念，树立创新意识为资源的

合理、高效开发奠定基础。

（二）优化资源配置整体结构

土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属于不可再生类型的资源，

与区域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城乡布局等有密切关系。由于土地

开发具备较高的经济价值，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过度开发、粗放利

用等情况较为严重，造成了生态效益失衡的问题。为保证新时期

土地资源的长效性、持续性利用，管理部门应以现代资源开发理

念为指导制定系统性、科学性的规划方案，搭建覆盖全面的土地

利用信息平台，在完善资源保护机制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的整体

结构，促进区域以农业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三）构建动态、全面的资源开发监管机制

在推进现代土地开发改革进程的同时，应该注重城乡长效规

划目标与开发方案的统一性与协调性，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缓解人

地之间的矛盾问题。地方政府部门需要成立土地资源管理部门，

明确土地管理的具体工作内容及管理职责，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

的监管力度，强化对土地的集中化管理，进而提高土地资源管理

及利用水平。与此同时还需要严格审查城乡用地情况，保证土地

使用的合理性。相关的土地管理部门需要对土地使用情况进行严

格审批，拒绝缺乏预审的土地开发项目，比如存在违背区域土地

资源规划、土地开发同国家相关政策不符、预审没有通过的项

目。

（四）完善土地利用顶层法律框架

完善资源开发的法律基础，调整顶层法律设计是保证土地开

发有法可依、监管有效的制度基础。通过完善相关法律进一步规

范土地管理中的部分条款，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从本质

上扭转以往土地资源管理力度不足的局面。此外，还需要明确相

关权责以更好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制约地方官员违法

乱纪现象，将土地管理同国家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制定

完善的法律法规后还需要加大执法的力度，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存

在，需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及刑事责任。

结语

现代经济复杂发展形势下，提升区域资源整体利用规划的综

合性、系统性是保证经济产业、环境效益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所

在。转变传统粗放性土地开发模式，优化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率，

不仅需要管理部门树立起长效发展的资源统筹理念，同时还应从

区域城乡规划布局特点出发，统一区域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发

展目标，更好地为新时期土地建设相关产业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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